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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爭議預防
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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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跨國投資架構日益複雜，外資企業透過控股公司

投資台灣已成常態。然而，當台灣企業分配股利予其

境外控股公司時，能否適用租稅協定所規定較為優惠

的上限扣繳稅率，往往成為稅務爭議的焦點。現行法

令雖明定，符合「受益所有人」資格的境外公司可享

有協定優惠，但何謂受益所有人、如何判斷，至今仍

缺乏明確標準。財政部雖曾發布解釋，指出代理人、

代名人或財務導管實體不屬受益所有人，但實務上仍

需依個案綜合判斷，例如：公司設立目的、資金運用

決策權、股利分配間隔及實質營運程度等因素。企業

若未妥善規劃，可能面臨重複課稅或補稅風險，對投

資報酬與資金調度造成重大影響。

本文將整理相關法令規範，並就兩個面向提出探討：

其一，當直接控股公司缺乏實質營運的情況下，是否

仍有機會主張符合「受益所有人」資格；其二，當直

接控股公司被認定非受益所有人時，是否存在由最終

受益所有人穿透適用協定優惠稅率的可能性。

關於本刊

KPMG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專

業團隊以專業的稅務見解及

多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

之經驗，每月發表不同稅務

爭議主題之月刊，以深入淺

出的方式探討稅捐稽徵機關

及法院之觀點，並提出KPMG

有關預防與解決稅務爭議3階

段之因應措施，依序控管及

降低稅務爭議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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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兩種跨國投資架構下：

2025年10-11月號

股利所得適用租稅協定
上限稅率之受益所有人
認定及穿透適用之疑義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案例背景

台灣甲公司擬分配股利予其上層股東荷蘭 A 公司。然而，荷蘭 A 公司僅為單純控股公司，缺乏實質營運
及員工聘僱，是否仍有可能適用台荷租稅協定所規定的扣繳稅率上限？

台灣甲公司

荷蘭B公司

荷蘭A公司

境
外

境
內

給
付
股
利

情境一

荷蘭B公司持有荷蘭A公司，

荷蘭A公司持有台灣甲公司。

情境二

美國C公司持有荷蘭A公司，

荷蘭A公司持有台灣甲公司。

台灣甲公司

美國C公司

荷蘭A公司

境
外

境
內

給
付
股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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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與規範

根據台灣所得稅法及相關扣繳規定，當台灣公司對境

外控股公司支付股利時，必須以該境外公司為所得

人，並依21%稅率扣繳股利所得稅。然而，若台灣與

該境外公司的居住國間簽有租稅協定，且該境外公司

符合「受益所有人」資格，則可依協定適用較低的扣

繳稅率，以減輕重複課稅的影響。

換言之，台灣公司在股利匯出時，負有扣繳義務，扣

繳稅率取決於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國是否與台灣簽訂租

稅協定。依《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第25條，若

境外控股公司在台無常設機構，或與其在台常設機構

無實際關聯，原則上只需檢附居住者證明及受益所有

人證明，並提交稅捐稽徵機關備查，扣繳義務人即可

依租稅協定之上限稅率辦理扣繳，無須事前申請。

然而，「受益所有人」的概念該如何理解？財政部在

108年6月24日公布台財際字第10800577770號令

（下稱財政部108年號令）核釋，境外公司雖可提出

自我聲明作為受益所有人證明，但稅捐機關仍得依事

實合理認定是否屬受益所有人。若境外公司為代理

人、代名人、財務導管實體或有義務將所得移轉予他

人者，則不會被認定為受益所有人。

因此，即使無須事前核准，稅捐機關仍可能於事後審

查適用租稅協定上限稅率之股利扣繳案件。倘稅捐機

關經實質審查認定受領股利之境外公司不符合受益所

有人的標準，將不允許適用租稅協定股利上限稅率，

扣繳義務人也可能面臨補稅風險。

受益所有人認定標準與實務判斷

「受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這個概念，旨在

強調經濟實質與法律形式可能存在差異。在國際稅法

領域中，自 1977 年 OECD 租稅協定範本引入後，其

核心目的便是辨識所得的真正歸屬者，防止非協定國

企業透過在協定國設立「導管公司」（ conduit 

entity）進行租稅協定的競購（treaty shopping）與濫

用（treaty abuse）。

我國財政部雖在108年號令指出，代理人、代名人、

財務導管實體，或依法必須將所得移轉予他人者，均

不屬於受益所有人。然而，現行規範並未提供具體且

明確的認定標準，實務上稅捐機關通常會綜合考量多

項因素，例如：海外公司設立的目的、功能與風險承

擔情形、對資金運用的決策權、是否負有將所得轉付

他人之義務等，這些要素反映了「重實質、輕形式」

的審查原則，並採個案判斷。

以本文所舉案例而言，荷蘭A公司雖缺乏實質營運及

員工，但若能證明其對資金有決策權，且無義務將所

得轉予上層母公司（即B公司或C公司），實務上似

仍有機會主張其非財務導管實體，並可能被認定為受

益所有人，適用協定上限稅率。反之，若資金來源、

分配及風險承擔均由更上層的最終受益所有人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掌控，則難以被認定為

股利的受益所有人。

穿透適用的可行性？

承前所述，當直接控股公司被認定非股利的受益所有

人時，是否可能由最終受益所有人作為協定國稅務居

民，進而主張適用協定優惠稅率？現行法規並無明確

規範，惟依《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第25條，對於以

基金或信託型態進行投資的通道型投資工具所採「依

實質經濟所有權比例分配」原則，以及財政部108年

號令亦強調「實質所有權」為判斷基準的規範意旨，

似可間接推論「穿透認定」的可能性。然而，實務上

仍需由稅捐機關依個案綜合判斷。

綜合國內外法令與實務經驗，台灣稅務機關對「受益

所有人」認定趨於嚴格。境外公司的自我聲明雖可作

為受益所有人證明，但其若欠缺實質營運或資金運用

決策權，仍可能被稅務機關否定。稅捐機關可能會依

交易目的、資金流向、公司實質等進行綜合判斷，並

採個案認定。

建議企業在架構設計時，應強化控股公司之實質營運

與功能，並備妥相關證明文件，避免被剔除於受益所

有人之列的風險。倘若企業架構欲安排無實質營運的

單純控股公司，建議企業諮詢稅務專家，並視個案情

況主動向財政部申請解釋或書面確認，以釐清受益所

有人認定及穿透適用的可行性，降低稅務風險，確保

租稅協定優惠稅率的適用。

2025年10-11月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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